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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

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下

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

引自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

出具的 2023 年度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

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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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且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

债券包括：21人居债（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75931.SH 

债券简称 21 人居债 

债券名称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

专业投资者） 

债券期限 3+2 年期 

发行规模（亿元） 15.00 

债券余额（亿元） 1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27%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报告期内不涉及 

起息日 2021 年 4 月 2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4 月 2 日为上一个

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22 年至 2024 年间每年的 4 月 2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担保方式 
由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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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董事、监事发生

变动 

根据有权机构决议，同意苏元媛任公司

专职外部董事，汪斌任公司监事，彭峥任

公司职工监事；免去秦宏伟公司专职外

部董事职务，免去胡翔公司董事职务，免

去刘飞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

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

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披

露了临时公告，受托

管理人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宿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洗浴服

务；演出场所经营；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物业管理；土地整治服务；房屋拆迁服务；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会议

及展览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洗烫服务；洗染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票

务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174,384.77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002,836.71 万元。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38,295.07 万元，实现净利

润-53,354.10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3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5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8,344,681.10 7,173,416.25 16.3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6,611.13 1,179,865.86 -4.51 

资产总计 9,471,292.23 8,353,282.11 13.38 

流动负债合计 2,956,121.90 2,050,388.32 44.17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43,138.81 4,679,005.68 3.51 

负债合计 7,799,260.71 6,729,394.01 15.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72,031.52 1,623,888.10 2.9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290,262.31 1,418,259.71 -9.02 

营业收入 1,174,384.77 1,756,631.81 -33.15 

营业利润 -38,295.07 25,284.22 -251.46 

利润总额 -37,564.71 25,987.00 -244.55 

净利润 -53,354.10 9,368.40 -669.5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60,476.79 -8,306.09 -62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6,117.67 -388,655.78 70.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576.88 -7,146.80 1,073.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9,047.30 180,371.45 165.5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32,506.51 -215,431.14 300.76 

资产负债率（%） 82.35 80.56 2.22 

流动比率 2.82 3.50 -19.31 

速动比率 0.57 0.61 -6.09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己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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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

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756,631.81 万元和 1,174,384.77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9,368.40 万元和-53,354.10

万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分别为 1,561,649.28 万

元和 1,989,055.13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偿债意愿

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中信建投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的变化情况。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以下债券有增信机制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75931.SH 21 人居债 是 

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成都兴城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全额担保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1、21 人居债 

为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采取了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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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保障措施包括（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4）设立偿债保障金专户；（5）严格

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

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75931.SH 21 人居债 

本次债券采用

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4

月 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自 2022 年至 2024

年间每年的 4 月 2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 

3+2 年期 

2026 年 4 月 2 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4

月2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交易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本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偿付资金，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75931.SH 21 人居债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 2 日按时完成

上年度付息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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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情

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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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

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